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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智慧建築評估手冊 2024 年版」指標評定基準 Q&A 

115 年 1 月 2 日公告 

為確保智慧建築標章申請案之評定基準具有一致性，並使申請人有明確之規範可

以遵循，本中心遂依智慧建築技術認定小組討論會議決議，摘錄彙整指標評定基準 Q&A

如下，供申請人參考。 

(一) 基礎設施指標 

評估內容 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1.1.3 公眾行動通信涵蓋 

提供建物室內地上、地下各

層及電梯內行動通訊。 

2 分：行動通信係指，行動

裝置可收到公眾行動

網路信號，並進行通

話或資料傳輸。 

※無設置該空間者免評估。 

候選證書階段 

 配線規劃昇位圖說。 

 配線規劃平面圖說。 

智慧建築標章 

 配線竣工昇位圖說。 

 配線竣工平面圖說。 

 檢附佐證照片及測試報告。 

評定基準 Q&A 

Q1：建物室內地上各層是否包含安全梯範圍?     

A1：建物室內地上各層包含安全梯範圍。 

(二) 維運管理指標 

評估內容 基本規定 送審資料 

2.1.1 建築智慧化規劃設計 

以智慧建築需求、服務目的

進行智慧化系統規劃設計。 

- 

候選證書階段 

 建築智慧化需求、服務目的

及智慧化系統規劃設計圖

說。 

 智慧化功能I/O點數表。 

智慧建築標章 

 智慧建築規劃設計竣工圖

和實際設置之智慧化功能

I/O點數表。 

評定基準 Q&A 

Q1：有關本項目標為何?      

A1：本項建築智慧化之規劃設計：智慧建築之規劃設計應以滿足使用者需求為核心，並

依據服務功能與使用場域之特性，導入適切之智慧化系統與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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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 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2.1.2 智慧化系統需求與設

計 

根據建築智慧化規劃設計內

容，提供跨系統整合之智慧

化具體互動關聯性作為（含

需求說明、系統流程圖和互

動關聯性內容）。 

※住宿類建築室內空間之互

動關聯性作為，須具備

CNS16014 認證之家庭閘

道器。 

2 分：具 1 項跨系統整合之

智慧化具體互動關聯

性作為。 

4 分：具 2 項跨系統整合之

智慧化具體互動關聯

性作為。 

6 分：具 3 項跨系統整合之

智慧化具體互動關聯

性作為。 

候選證書階段 

 智慧化具體互動關聯性作

為流程圖。 

 智慧化具體互動關聯性I/O

功能點數表。 

智慧建築標章 

 符合候選證書申請之互動

關聯性功能說明書。 

 智慧化系統互動關聯性之

操作影片。 

評定基準 Q&A 

Q1：送審資料系統流程圖指的內容為何?  

A1：本項送審資料流程圖請以智慧化具體互動關聯性設計系統架構圖為主。 

Q2：住宿類建築室內空間所包含的範圍為何?  

A2：本項住宿類建築室內空間係指室內專有部分。 

說明: 

本項主要根據建築智慧化規劃設計內容，提供跨系統整合之智慧化系統規劃與具體互動關

聯性設計（含需求說明、系統架構圖和互動關聯性內容）。 

※住宿類建築室內專有部分之互動關聯性作為，須具備 CNS16014認證之家庭閘道器。 

Q3：各指標基本規定及鼓勵項目具備跨系統整合之智慧化具體互動關聯作為，是否仍可

於本項合計取分? 

A3：各指標互動關聯作為，於本項不重複計分包含: 

安全防災指標： 

3.1.3.1 消防連動門禁及昇降機； 

3.1.3.2 消防系統與空調及地下室送排風設備整合連動； 

3.1.3.5 火災系統具備連動監視器； 

3.1.3.6 漏水災害，系統具備連動監視器； 

3.1.3.7 地震震度連動解除門禁； 

3.2.3.1 緊急求救連動即時影像； 

3.2.3.2 防盜警報功能，與影像及環境周遭設備(如：照明、廣播、聲光警報或

其他)連動； 

3.2.4.2 排除有害氣體。 

節能管理系統： 

4.3.3 智慧需量控制 

健康舒適指標： 

5.1.3.1 溫熱環境控制或空氣調節、空氣品質環境控制等設施連動控制； 

5.1.3.2 光環境控制設施連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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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住宿類建築專有部份具備 CNS16014 認證之家庭閘道器是否為住宿類必要申請項

目？ 

A4：住宿類建築專有部份具備 CNS16014 認證之家庭閘道器，非必要申請項目，係指專

有部份有裝設 CNS16014 認證之家庭閘道器即可計 1 項互動關聯性作為。 

Q5：可否列舉其他相關跨系統整合之智慧化具體互動關聯項目及其規劃條件? 

A5：如： 

(1) 消防火警系統連動各樓層避難通道照明系統：建築物發生火警時，系統連動各樓

層避難通道的照明迴路開啟，俾利人員避難逃生。 

(2) 各樓層避難通道照明系統連動緊急電源系統：各樓層避難通道的照明迴路電力

系統連接緊急電源系統，建物斷電後避難通道照明連動開啟。 

(3) 地震系統連動昇降機系統：地震偵測系統或裝置連動昇降機，地震時可控制昇降

機至最近樓梯，並於智慧化管理平台顯示地震訊息。 

(4) 淹水系統連動監視攝影系統：淹水偵測系統或裝置連動監視攝影系統，顯示淹水

區域攝影機即時畫面，並於智慧化管理平台顯示淹水訊息。 

     上述互動關聯項目未規定於手冊指標評估項目內，故可納入跨系統整合項目計之。 

 

評估內容 基本規定 送審資料 

2.3.1 智慧建築監控 

智慧建築管理平台需包含以下功能： 

1. 具備網頁（WEB）化操作功能。 

2. 依智慧化需求整合子系統，達到資訊

採集或遠端操控。 

3. 具安全或緊急事故主動通報功能。並

提供：記錄、聲音告警和即時影像連

動跳圖等功能。 

4. 具備連動控制和運轉紀錄功能。 

5. 具備趨勢圖形且至少包括日、月、年

曲線圖。 

6. 具備國際標準協定，提供整合連結。 

- 

候選證書階段 

 智慧建築管理平台詳實規

範文件。 

 智慧建築管理平台架構圖

（含整合協定）。 

 智慧化功能I/O點數表。 

智慧建築標章 

 智慧建築管理平台操作畫

面、使用說明書或操作影

片。 

 智慧化功能I/O點數表。 

評定基準 Q&A 

Q1：3.具安全或緊急事故主動通報功能。並提供：記錄、聲音告警和即時影像連動跳圖等

功能。本項是否須具備即時影像連動跳圖功能。 

A1：本項基本規定以記錄、聲音告警及顯示位置等功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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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全防災指標 

評估內容 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3.2.1.2 

公共空間語音對講裝置整合

行動通訊服務，提供雙向通

話功能。 

※住宿類需包含專有空間之

語音對講或顯示裝置整合行

動通訊服務。 

2 分: 

語音對講裝置整合行動通訊

服務。 

候選證書階段 

 語音對講裝置或影音對講

裝置配置圖及規範。 

 行動通訊系統整合規範。 

智慧建築標章 

 語音對講裝置或影音對講

裝置竣工圖說。 

 行動通訊系統畫面及佐證

照片。 

評定基準 Q&A 

Q1：住宿類需包含專有空間，專有空間所指範圍為何? 

A1：專有空間係指專有部分。 

說明: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用辭定義，統一用辭為「專有部份」。  

 

評估內容 基本規定 送審資料 

3.2.1.6 

防盜入侵主動告警 

主要出入口及重要空間，具備防盜入侵警

報功能，並將訊號整合至智慧建築管理平

台顯示防盜告警訊息並紀錄。 

※住宿類需包含專有空間，並將訊號整合

至戶內之語音對講或顯示裝置。 

- 

候選證書階段 

 智慧建築管理平台架構圖

及規範。 

 智慧化功能I/O點數表。 

 防盜保全裝置配置圖及規

範。 

智慧建築標章 

 智慧建築管理平台架構竣

工圖說。 

 防盜保全裝置竣工圖說。 

 系統畫面及佐證照片。 

評定基準 Q&A 

Q1：住宿類需包含專有空間，專有空間所指範圍為何? 

A1：專有空間係指專有部分。 

說明: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用辭定義，統一用辭為「專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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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 基本規定 送審資料 

3.2.2.1 

顯示緊急求救位置 

建築物屋頂平台、安全梯、室內外停車場、

無障礙車位等，具備緊急求救或對外聯繫

之功能，並顯示求救訊號之樓層及位置於

智慧建築管理平台。 

※住宿類需包含專用空間，並將緊急求救

訊號整合至智慧建築管理平台及戶內之語

音對講或顯示裝置。 

- 

候選證書階段 

 智慧建築管理平台架構圖

及規範。 

 智慧化功能I/O點數表。 

 緊急求救系統配置圖及規

範。 

智慧建築標章 

 智慧建築管理平台架構竣

工圖說。 

 智慧化功能I/O點數表。 

 緊急求救系統竣工圖說。 

系統畫面及佐證照片。 

評定基準 Q&A 

Q1：住宿類需包含專有空間及戶內，專有空間及戶內所指範圍為何? 

A1：住宿類專有空間及戶內係指專有部份。 

Q2：申請建物若無停車空間是否免檢討? 

A2：申請建物若無停車空間則免檢討。 

 

評估內容 基本規定 送審資料 

3.2.3.1 

緊急求救連動即時影像 

屋頂平台、室內外停車場、無障礙車位應

具備緊急求救與影像整合連動功能。 

※若無停車空間則免檢討。 

- 

候選證書階段 

 緊急求救系統及監視系統

配置圖及規範。 

 系統連動邏輯圖。 

智慧建築標章 

 緊急求救系統及監視系統

竣工圖說。 

 系統畫面及佐證照片。 

評定基準 Q&A 

Q1：屋頂平台、室內外停車場、無障礙車位是否均需具備緊急求救與影像整合連動功能。 

A1：屋頂平台、室內外停車場及無障礙車位，均應具備緊急求救與影像整合連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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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節能管理指標 

評估內容 基本規定 送審資料 

4.1.2 照明設備效率 

採用符合節能標章之光源及燈具。 

具有節能標章認證之燈具採用率達 60%

以上（含地下室），採用率依全棟建物總用

燈具計算。 

※LED燈具得以符合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

準計之。 

※一般住宅計算範圍不含專用空間。 

※醫療、實驗室等場所燈具用途特殊空

間，免評估該空間。 

- 

候選證書階段 

 照明設備數量表以及採用

率等說明。 

智慧建築標章 

 燈具節能標章證明（證書或

節能標章網站查詢結果）、

佐證照片。 

評定基準 Q&A 

Q1：本項 LED 燈具是否可合併採計為符合照明設備效率計算之。 

A1：LED 之燈具亦符合照明設備效率之要求，可合併計算之。 

 

評估內容 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4.1.3 動力設備效率 

採用符合中華民國能源效率

管理系統之高效率動力設

備。動力設備包含但不限於

下列設備： 

1.空調輸送設備（如：冰水

泵、冷卻水泵、空調箱等）。 

2.給排水設備。 

3.生活熱水設備。 

4.停車場排風設備。 

5.排氣設備。 

6.昇降機。 

7.其他。 

1 分：高效率動力設備之採

用率達 50%以上。採

用率依動力設備總功

率計算。 

2 分：高效率動力設備配有

變頻器且採用率達

50%以上，採用率依

動力設備總功率計

算。 

※住宿類：僅評估公共空間

之動力設備。 

候選證書階段 

 動力設備單線圖、數量表以

及採用率、設備規範等說

明。 

智慧建築標章 

 高效率動力設備證明（型

錄、中華民國動力與公用設

備登錄網站系統查詢結

果）。（列出節能標章及標示

位置可供抽查） 

評定基準 Q&A 

Q1：生活熱水設備之動力設備，包含哪些設備? 

A1：生活熱水設備，如熱泵熱水器或太陽能熱水裝置之動力設備，如循環馬達等。 

Q2：動力設備馬達有無明確效能基準規定? 

A2：動力設備馬達採 IE4 等級或直流無刷馬達(EC 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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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 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4.3.4 用電資訊視覺化顯示 

具備將建築分項用電即時視

覺化顯示與紀錄於智慧建築

管理平台，建築分項用電包

含但不限於： 

1. 插座用電。 

2. 昇降設備用電。 

3. 給排水用電。 

4. 停車場用電。 

5. 廚房與生活熱水設備用

電。 

每具備二項用電資訊顯示可

得 1 分，最高 3 分。各項

採用率需達 80%以上（分

項用電量可用分盤累計或總

盤記錄）。 

※採用率=分項納入監測之

用電量÷分項設計總用電量 

候選證書階段 

 電力單線圖、智慧化功能

I/O點數表、智慧建築管理

平台架構圖與規範及採用

率計算說明。 

智慧建築標章 

 智慧化功能I/O點數表、智

慧建築管理平台使用手冊

及圖控畫面。 

評定基準 Q&A 

Q1：除評估內容所列舉項目外，是否可自行列舉其他分項用電 

A1：可依管理所需自行列舉其他分項用電。 

 

(五) 健康舒適指標 

評估內容 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5.3.2.1 

提供「便利生活」之共用空

間 

2 分：提供具智慧化管理機

制的「便利生活」之共用空

間（如：自行車停放處與淋

浴更衣室、雨衣雨具放置空

間、農場、花園等）。 

候選證書階段 

 提供「便利生活空間」個別

化主動調適服務架構及功

能說明。 

智慧建築標章 

 提供「便利生活空間」個別

化主動調適服務架構、功能

說明及現場建置照片。 

評定基準 Q&A 

Q1：配分原則:列舉項目是否擇１即可? 

A1：列舉項目擇１即可: 提供具智慧化管理機制的「便利生活」之共用空間（如：自行車

停放處與淋浴更衣室、雨衣雨具放置空間、農場或花園等）。 

Q2：智慧化管理機制係指何項功能？ 

A2：提供具智慧化管理機制：如線上預約服務、預約連動設備或預約後啟動門禁等智慧

化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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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智慧創新指標 

評估內容 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6.2.2 採用預製鋼筋工法 

為提升結構安全、減少人力

需求以及在相同結構安全韌

性下減少鋼筋使用量以達到

節能減碳之目的，鼓勵採用

預製鋼筋。 

預製鋼筋種類包含預組鋼筋

及系統鋼筋，施工部位以柱

及牆較為普及。 

1 分：柱或牆結構採用預組

鋼筋。 

2 分：柱或牆結構採用系統

鋼筋。 

3 分：柱及牆結構均採用預

組鋼筋。 

4 分：柱及牆結構均採用系

統鋼筋。 

候選證書階段 

 預製鋼筋規劃標準圖。 

 預製鋼筋量體計算分析。 

 預製鋼筋施工計畫。 

智慧建築標章 

 預製鋼筋加工廠出貨證明。 

 各樓層預製鋼筋加工製造

圖。 

 各樓層預製鋼筋施工紀錄。 

 註：預製鋼筋屬於隱蔽工

程，於完工後無法查證，故

須以現場施工紀錄作為佐

證。 

評定基準 Q&A 

Q1：除評估內容所列項目外，其餘工法及施作項目是否具備鼓勵得分? 

A1：為推廣多元系統鋼筋應用，如採用下列系統鋼筋工法亦可鼓勵得分。 

(1) 2 分：外牆或內牆結構採用系統鋼筋。 

(2) 2 分：一樓柱結構採用柱中柱系統鋼筋提升抗震靱性。 

（柱中柱：將結構柱內再規劃內柱一併納入設計或分析，或結構設計完成再額外增設內

柱；施作範圍以受地震力最大的一樓結構柱做耐震韌性的提升，使大地震來襲時的大樓倒

塌風險降至最低。） 

(3) 4 分：柱及外牆結構均採用系統鋼筋。 

Q2：什麼是預組鋼筋？ 

A2：預組鋼筋係將柱牆傳統鋼筋或柱牆系統鋼筋規劃成可吊運安裝的大型模組化構件，

在鋼筋加工廠或工地現場先行將眾多的各鋼筋加工料預組，再藉由大型吊運設備吊

至預定的施作樓層並組接完成。 

Q3：什麼是系統鋼筋？ 

A3：柱牆系統鋼筋係將每支柱及每一處牆的轉角及牆端部，先依結構配筋圖規劃成柱牆

系統化及配件化的鋼筋加工圖，其中包括系統鋼筋之每一個轉角及端部之彎折長度

及角度，並由鋼筋加工廠以電腦自動化彎折機一體式加工彎折完成，再載運至工地

現場套放並與垂直向鋼筋聯合組立綁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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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 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6.3.1 採用智慧建材 

為提升建築內部空間各項服

務系統，使建築空間具備智

慧化能力。鼓勵採用具有感

知、處理、致動、辨識、自預

警或自修復等功能的裝置、

模組或系統，且能依使用者、

環境或時間的需求產生適當

對應的智慧建材。 

3 分：採用一項智慧建材。 

6 分：採用兩項以上智慧建

材。 

（智慧建材之認證要有公正

第三方的認證作為加分原

則。） 

候選證書階段 

 提供採用之智慧建材名稱、

規格、功能以及裝置說明。

並於平面、立面或剖面等相

關圖面上標示。 

智慧建築標章 

 申請內容須提供智慧建材

名稱、規格、功能以及裝置

說明。並於平面、立面或剖

面等相關圖面上標示。檢附

施工過程及竣工後佐證照

片，實質審查申請書中所載

之智慧建材。 

評定基準 Q&A 

Q1：候選證書及智慧建築標章申請階段，送審資料是否須提供智慧建材標章證書。 

A1：候選證書及智慧建築標章申請階段均須提供效期內之智慧建材標章證書。 

 

評估內容 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6.4.1 採用資料格式標準 

採用國內產業已發佈的智慧

建築資料格式標準及驗測標

準。智慧建築資料交換互通

標準及測試規範，文件編號：

TAICS TS-0054 v1.0。 

4 分：採用智慧建築資料格

式標準並提出驗測證明。 

候選證書階段 

 於招標文件或規範中納入

採用資料格式標準之說明

或由申請者提出申告。 

智慧建築標章 

 提供標準資料格式驗測報

告作為佐證。 

評定基準 Q&A 

Q1：送審資料中候選階段由申請者提出申告係指何種文件內容？ 

A1：候選階段可由申請者提出切結書作為本項文件證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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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 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6.5.1 採用智慧管理雲平台 

為統合建物內的運營數據，

以便即時掌握完整營運狀

況，鼓勵採用政府智慧管理

雲平台。 

3 分：採用智慧管理雲平台

作為建物的管理平

台，且資料能定時匯

入智慧管理雲平台數

據庫。 

5 分：於政府智慧管理雲平

台上另開發具有一項

（含）以上之智慧應

用（例如：利用自動

數據分析、預測演算

法或人工智慧手法來

達到降低營運成本、

優化建物效能或提高

設備妥善度）。 

候選證書階段 

 提供智慧管理雲平台系統

架構、以及功能規格相關文

件。 

 開發智慧應用之系統架構、

功能規格、操作介面、運作

環境、維運方式以及資訊安

全規範等文件。 

智慧建築標章 

 提供智慧管理雲平台系統

架構、以及功能規格相關文

件。 

 開發智慧應用之系統架構、

功能規格、操作介面、運作

環境、維運方式以及資訊安

全規範等文件。 

 現勘確認申請書中所載之

智慧管理雲平台功能與實

際操作。 

評定基準 Q&A 

Q1：使用智慧管理雲平台上的應用服務是否亦具備鼓勵得分項目。 

A1：為鼓勵申請者多使用平台上的應用服務： 

2 分：使用智慧管理雲平台上的應用服務。 

Q2：送審資料候選證書及智慧建築標章階段是否須提供相關佐證文件及應用服務說明。 

A2：送審資料提供相關佐證文件及應用服務說明如下： 

候選證書階段 

• 提供智慧管理雲平台使用申請書及導入建物基本資料頁面作為佐證。 

• 提供使用智慧管理雲平台上的應用服務說明。 

• 提供預定開發之智慧應用名稱、架構說明。 

智慧建築標章 

• 提供政府智慧管理雲平台使用證明書及設備數據上傳項目與檢測結果證明。 

• 提供使用智慧管理雲平台上的應用服務證明文件。 

• 提供開發完成之智慧應用服務(SaaS) 入口圖像、使用介面與畫面截圖。現勘

確認應用服務的功能性。 


